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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机编发〔2020〕

3号），中共广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省水利

厅所属流域管理局机构编制事项的函》（粤机编发〔2021〕262

号）明确我局为副厅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人员编制 135名，下

设八个正处级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人事部、财务部、防洪与

工程建管部、河湖与水资源管理部、北江大堤管理部、飞来峡管

理部、乐昌峡管理部。

2023年底全局实有人员 123名，离退休人员 97人，遗属人

员 2人。

（一）部门职能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机编发〔2020〕

3号）明确我局主要职能：

1.承担流域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2.承担流域综合规划和流域水资源保护、治涝、供水等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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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关的专业规划的编制并组织实施；

3.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开展流域生态环境监管相关事务性工

作；

4.受省应急管理厅委托开展流域内行政区域的防汛防旱防风

相关工作巡查、建设流域防洪监测及预警响应机制等具体工作；

5.承担制订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流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流

域内跨地级以上市及流域外调水的水量分配方案工作并组织实

施，参与核定干流及其三角洲河道和其他河道水域的纳污能力，

对水功能区的水质状况进行监测；

6.协调流域、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水事关系，承担流域水利监

督检查具体事务工作，对北江流域水资源、防洪、水土保持、河

道（含采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实施日常巡查；

7.管理所属省管水利工程北江大堤；

8.承担飞来峡、乐昌峡水利枢纽的库区水资源管理、水库防

洪调度；

9.组织流域相关科研项目研究；

10.承担省流域管理委员会和省水利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3年，省北江流域管理局聚焦流域管理现状与问题，以开

展主题教育为主线，强化流域治理管理，激发内生动力，在守正

创新中提质增效，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新进步。北江大堤、芦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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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和西南水闸三项工程被认定为水利部标准化管理工程；北江

大堤管理部被省总工会命名为“广东省工人先锋号”；荣获水利部

《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主题宣传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2023年，按照省领导指示，已上报“两涌一河”行洪能力复核

成果，完成北江“22·6”特大洪水下北江大堤防渗工程体系评价及

对策研究。有序开展飞来峡水库库区临时淹没损失补偿试点工

作，修订补偿试行办法并上报省水利厅。协助省水利厅完成数字

孪生北江流域试点项目先行先试主体建设任务，申请水利部验

收。芦苞长潭河工险段综合治理工程已呈报省发改委申请立项。

扎实做好枯水期水量调度和压咸补淡应急调度工作，科学统筹补

水蓄水，为下游城市供水、生态用水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坚持流

域区域协作，助力推动幸福河湖建设，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严格生态流量管理，流域主要河流控制站径流量与多年同期

平均相比减少近 3成，流域 7个重要控制断面持续满足生态流量

要求。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三定”方案，省北江流域管理局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如下：

目标 1：落实北江流域全面推行河长制具体事务性工作。

目标 2：落实北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治涝、供水等与水利有

关的专业规划，防汛防旱防风、防洪监测及预警响应机制等具体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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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落实北江流域广东省境内水资源分配方案、年度水

量调度及协调水量调度分配，北江干流及其三角洲河道水域纳污

能力、水功能区水质状况监测工作。

目标 4：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开展北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管

相关工作。

目标 5：根据省应急管理厅委托开展北江流域内行政区域的

防汛防旱防风相关工作巡查及建设流域防洪监测及预警响应机

制。

目标 6：协调流域、区域及行业间的水事关系，开展对北江

流域水资源、防洪、水土保持、河道（含采砂）等法律法规的执

行情况实施日常巡查。

目标 7：按照《防洪法》及《北江大堤—飞来峡水利枢纽抗

洪抢险预案》，开展北江大堤运行调度，保障北江大堤工程保护

范围防洪安全。

目标 8：按照《河道堤防管理条例》及《广东省北江大堤管

理办法》对北江大堤按照一级堤防标准养护，确保北江大堤保持

工程设计功能。

目标 9：落实飞来峡、乐昌峡水利枢纽的库区水资源管理、

水库防洪调度。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2023年度，总收入 113,312,076.45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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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拨款收入 113,291,657.38元、其他收入 20,419.07元。年初结转

和结余 144,494.32 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

1,383,000.00元。

2023 年度，总支出 114,149,151.70 元，其中基本支出

61,542,557.38元、项目支出 52,606,594.32元。

人员经费（包括离退休人员）支出 56,957,171.53元，日常公

用经费支出 4,585,385.85元。

运转性一般专项支出 43,060,000.00 元，水利专项资金项目

4,519,100.00元，省级水利应急救灾专项资金项目 500,000.00元，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3,000,000.00 元，自有资金项目

1,383,000.00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144,494.32元。

“三公”经费支出 371,008.86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为 0.0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45,507.81 元、公务接待费 25,501.05

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省北江流域管理局围绕年度绩效目标，在省水利厅统一部署

下，积极开展各项职能履职工作。2023年度通过落实流域齐抓共

管河湖治理的工作机制，流域水资源统筹协调助力河流供水安全

和水生态安全，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保障安全运行，落实

飞来峡、乐昌峡水利枢纽调度责任发挥调蓄效益，保障流域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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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各项预算支出依法依规，执行财政集中核算、国库集中支

付、政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等规定，年度绩效自评 97.28分。

具体评分如下：

1.履职效能，自评得分 50分（满分 50分）。2023年度省北

江流域管理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基本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完

成。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根据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2023年度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

（8项）全部按设定指标值完成。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根据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2023年度整体绩效效益指标（5

项）全部满足设定值要求。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一季度

28.31%、二季度 53.02%、三季度 75.48%、四季度 97.49%计算平

均支出进度为 63.58%，大于 62.5%。

2.管理效率，自评得分 47.28分（满分 50分）。

（1）预算编制。2023 年新增项目 1 个，为省级水利专项资

金项目-北江大堤加固达标工程项目用地报批技术服务项目，经广

东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审核并出具意见。此项不扣分。

（2）预算执行。2023年年初预算批复支出预算 11,309.05万

元，年中追加预算 105.87 万元，决算支出 11,414.92万元。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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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个，为 2023年省级水利救灾资金 50.00万元。当年未发生

预算调剂。经计算预算执行约束性扣 0.01分。

省北江流域管理局财务管理严格执行预算法、政府财务会计

制度实行财政集中核算和国库集中支付，通过完善和修订预算管

理、政府采购、合同管理、资产管理、财务报账等制度加强内控

建设，预算资金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财务管理合规

性此项不扣分。

（3）信息公开。省北江流域管理局按照预决算公开管理规

定及时规范进行公开，绩效自评情况连同部门决算一并公开。预

决算公开合规性项和绩效信息公开情况不扣分。

（4）绩效管理。省北江流域管理局制订了预算管理办法并

将预算绩效管理列入预算管理制度，同时明确绩效自评组织机

构，但未专门制定绩效管理制度，酌情扣 0.5分。省北江流域管

理局机构改革后为基层预算单位，按照要求开展绩效自评，2023

年完成了上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以及水利专项资金项目绩效

自评，自评等级优秀，绩效管理制度执行项不扣分。

（5）采购管理。根据粤财采购〔2020〕5号文件精神，省北

江流域管理局 2023 年度按规定实施采购意向公开，且无采购投

诉情况，采购合同按规定备案。2021年印发《广东省北江流域管

理局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等三项管理制度（粤北管〔202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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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采购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完善

采购内控制度，但 2023年度合同签订及时率仅为 93.75%，此项

扣 1分。其余指标均不扣分。

（6）资产管理。单位办公面积未超过规定标准，有部分办

公设备超过规定标准配置现象，资产配置合规性发现一项不符，

扣 1分。其余指标均不扣分。

（7）运行成本。经济成本控制情况根据与上年比较单位能

耗支出、单位物业管理费、人均行政支出、人均业务活动支出、

人均外勤支出、人均公用经费支出 6项指标评分。经计算，2023

年上述 6项指标中的其中 1项增长率较高，此项扣 0.21分。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 41万元，决算数为 37.10万元，实际支出小

于预算安排，符合要求，此项不扣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根据“三定”方案以及流域管理及水利工程管理实际情况分别

设置 8个产出指标和 7个效益指标。各指标及完成情况如下：

（1）综合治理河长为北江广东境内 468 公里，对流域面积

42930平方公里开展水资源监督管理。2023年通过对流域内主要

跨界断面实施监测，以及实地巡查等方式，协调联系各级河长对

流域范围水质水资源开展监督，保障河流供水安全，综合治理效

益显著。

（2）扎实做好枯水期水量调度和压咸补淡应急调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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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统筹补水蓄水，2023年底，北江流域大中型水库蓄水量 28.94

亿立方米，可调水量 15.05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多 2.45亿立方

米，比多年同期多 1.80亿立方米，为下游城市供水、生态用水安

全提供有力保障。

（3）2023年度督促流域三级河长巡河履职 11.8万次，常态

化推进河湖“清漂”“清四乱”工作，全年清理整治“四乱”问题 1912

宗，销号率 99.69%。

（4）按照养护标准实施北江大堤养护，堤防工程巡检养护

长度 64.346公里。

（5）按照养护标准实施北江大堤养护，草皮维修养护面积

620万平方米。

（6）对北江大堤全长 64.346 公里开展白蚁巡查灭杀，保持

实现“无蚁害堤”成果。

（7）北江大堤设计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按照养护标准

实施养护，保持其设计功能，实现安全度汛。

（8）按照养护标准对北江大堤全堤实施养护，各项工作按

要求完成并通过验收，完成率 95%以上。

（9）控制重要水功能区水质指标达标率 90%以上。通过落

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生态流量管理，流域主要河流控

制站径流量与多年同期平均相比减少近 3成，流域 7个重要控制

断面持续满足生态流量要求；35个国考断面 34个达标，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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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10）守住护牢北江大堤。北江大堤是我省重要堤防，保护

清远、佛山、广州等，是珠三角地区的防洪屏障，捍卫人口数量

3200多万、捍卫耕地面积 100多万亩、捍卫工农业生产总值 3.76

万亿元。

（11）北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23年北江大堤沿线

水闸全年引水调水 8.66亿立方米，助力改善水环境，建设美丽乡

村。联合地方政府部门推进北江大堤沿线水经济活动安全规范有

序。

（12）促进河道实现可持续利用。常态化推进河湖“清漂”“清

四乱”工作，助力改善水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2023年度我局共安排专项资金项目 1个，为北江大堤加固达

标工程项目用地报批技术服务项目，预算 300万元，支出 300万

元，支出率 100.00%。

安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 1个，为北江干流治理工程，

预算 300万元，支出 300万元，支出率 100.00%。

年中追加 2023年省级水利救灾资金（第一批）50万元，项

目支出 50万元，支出率 100.00%。

（三）管理效率分析

根据省水利厅预算编制统一部署，省北江流域管理局按要求

开展项目入库及“二上”“二下”编制流程编报年度预算。2023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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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省水利厅以《关于批复厅直预算单位 2023 年年初部门预

算的通知》（粤水财审〔2023〕3号）批复下达。

批复年初预算 11,309.0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6,079.74

万元，运转性一般专项支出预算 4,306.00万元，水利专项资金项

目 451.91 万元，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300.00 万元，自有资金

项目 171.40万元。年度预算批复后省北江流域管理局以《关于印

发局 2023 年部门预算执行分解任务的通知》将预算任务分解下

达到各业务部门。每月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并且通过局务

会议督促各部门按照计划组织实施，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一季度

28.31%、二季度 53.02%、三季度 75.48%、四季度 97.49%，计算

平均支出进度为 63.58%，大于 62.5%，全年预算执行进度达到

97.49%，各季度预算执行率均达到序时进度要求。

根据预决算公开的规定，省北江流域管理局于 2023 年 2 月

20日和 2023 年 9 月 5日在省水利门户网站按照规定格式及内容

进行公开，其中决算公开中包含绩效自评情况内容，2023年 7月

17日对单位整体绩效自评以及省级专项绩效自评信息进行公开。

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2020 年印发了《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部门预算管理办法》（粤北管〔2020〕137号），修订了预算管

理办法并将预算绩效管理列入预算管理制度，同时调整绩效评价

组织机构，下一步将根据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要求，制定完善相

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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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印发《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办法》

等三项管理制度（粤北管〔2021〕24号），修订了政府采购管理

办法及合同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依法依规实施

政府采购。根据粤财采购〔2020〕5号，2021年 1月 1日开始实

施采购意向公开。省北江流域管理局按要求在规定时间进行意向

公开，并且按规定办理采购合同备案。2023年度政府采购总额为

3,357.26万元，其中授予中小企合同额 1,570.00万元，授予小微

企合同额 462.00万元，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要求。

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2020 年印发了《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粤北管〔2020〕134号），完善资产管理

制度，提高资产管理水平。2023年度单位办公面积未超过规定标

准，存在部分办公设备超过规定标准配置现象。下一步将抓紧开

展到期报废办公设备清理，严格把控办公设备购置，提高资产使

用效率。2023年度按规定办理资产报废处置，及时上缴处置残值，

不存在未上缴现象。年末进行资产盘点，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

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

资产实体相符，没有出租、出借现象，有按规定处置国有资产。

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无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

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00%。

2023年度运行成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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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能耗支出。单位能耗支出 103.11元/平方米，较上

年度减少 0.68%。省北江流域管理局除日常公务活动外还承担公

共基础设施—北江大堤等水工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机电设备的

运行维护费用。按照政府预算收支分类科目指引，公共基础设施

运行水、电等费在“水费、电费”科目中核算，按此统计单位核算

能耗略高，但仍保持在合理支出水平。

（2）单位物业管理费。单位物业管理费 111.61元/平方米，

较上年减少 47.43%，主要原因是物业维修减少费用支出。

（3）人均行政支出。人均行政支出 0.45 万元,较上年减少

3.82%，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

（4）人均业务活动费支出。人均业务活动费支出 0.15万元，

较上年增加 0.90%，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

（5）人均外勤支出。人均外勤支出 2.32万元，其中人均差

旅费 7,978.17元，分别较上年增加 47.80%和增加 107.18%，主要

原因为外勤活动增多。

（6）人均公用经费。2023年度人均公用经费 6.51万元，较

上年减少 19.73%，处于合理水平。

下一步将继续做好运行成本控制，在保证单位职能履行的前

提下，同时注重降低能耗及行政公务活动费用支出。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改进措施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4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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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工作的通知》以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水办财审函〔2024〕611号）

要求，省北江流域管理局认真组织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

对照单位职能职责、履职效能、管理效率等方面进行对照自评。

按照《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

的通知》（粤机编发〔2020〕3号），明确职责，根据职责制定

年度绩效目标，认真履职，较好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今后将继

续在履行职责、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等方

面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更好完成年度绩效。具体改进意见如下：

1.结合实际情况修订完善相关制度。

2.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编实编细部门预算，减少预算

调整调剂。

3.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控制降低公用经费等公务费用支出。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无。


